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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荫县 2025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
项目实施方案

为做好全县 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工作，大力发
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，根据（黑

农厅函 〔2025〕555号）《关于印发＜黑龙江省 2025年农业社

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＞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围绕粮食和大豆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生产，聚焦推动小农户与

现代农业有机衔接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

业服务公司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开展农业社

会化服务。将大豆、玉米单产提升等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应用作为

重点内容，促进高产高质、节本减损。加强对作业过程和效果的

监督评价，切实防范虚假作业等骗补套补行为。通过项目引导，

进一步推动服务主体壮大、服务模式创新、服务行业规范。

二、项目内容

（一）补助对象。主要对符合项目补助政策要求，纳入黑龙

江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名录库且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民

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服务公司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基层供

销合作社等服务主体进行补助。因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已单独支

持北大荒农垦集团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，我县在实施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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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不能将北大荒农垦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作为项目补贴对象。

（二）补助重点。补助重点用于粮食和大豆油料等重要农产

品生产关键薄弱环节的社会化服务，围绕产中作业耕、种、防、

收四个环节托管服务进行补助，重点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

单产提升中关键薄弱环节。优先支持服务主体运用气力式播种机

等先进农机设备，在大豆、玉米社会化服务中运用种子包衣、大

垄密植、侧深施肥、中后期一喷多促等技术，在水稻社会化服务

中运用智能浸种催芽、大棚旱育稀植、侧深施肥、宽窄行栽培等

技术，促进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。服务小农户面积（土地经

营规模不超过 350亩的农业经营户）占比要达到 60%以上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。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总额（服务价

格不含农资）的比例不超过 30%，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量不超过

65 元。运用大垄密植技术实施项目的服务主体，按照服务价格

的 30%顶格补助，优先保障。符合补助条件的面积超过省级下达

的绩效面积，将摊薄使用项目资金，运用大垄密植技术实施项目

的资金不摊薄使用。农业托管耕种防收四个环节以上服务指导价

分别为：大豆 144 元/亩、玉米 166 元/亩。

生产托管各环节服务费指导价 元/亩

作物名称 耕 种 防 收 合计

大豆 60 18 14 52 144

玉米 67 18 14 67 166



4

1、耕：指旋耕、耙地、起垄作业；

2、种：指播种作业及将种子化肥运送至田间地头运输费、

装卸费；

3、防：指苗前、苗后除草作业，中耕作业，病虫害防治；

4、收：指收割作业及将收获的粮食运送至托管户家中的运

输费、装卸费。

（四）补助方式。采取服务主体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进行，

即服务主体完成服务环节，得到服务对象确认，并验收合格后，

对服务主体兑付补助资金。坚持通过项目补助培育服务主体，健

全服务市场，让小农户最终受益，各服务主体要通过服务来获得

盈利。县域内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不少于10个、单个服务主体每

年获得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70万元。

（五）主体遴选。按照公平竞争、规范择优的方式，在县域

内选择规范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的服务主体承担项目任务。承担

项目的服务主体应具备如下条件：1.具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经

验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两年以上。2.拥有与其服务业务范围、

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设备、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基础条

件。3.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，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

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可。4.自觉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行

业管理部门的监管，鼓励服务主体跨区域开展服务。县级将公开

主体遴选条件，公示遴选结果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实施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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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项目准备阶段、实施阶段、验收阶段、资金拨付阶段、

总结和绩效评价阶段等，明确各阶段具体要求及各部门工作职责

等内容。

（一）项目准备阶段

编制《嘉荫县 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并

在官方媒体公开公示后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阶段

1.选定服务主体。按照《关于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名录

库的通知》要求，符合项目补助政策要求的服务主体，通过自愿

申报、乡镇推荐、县级审核公示等程序纳入县级名录库。服务主

体和服务对象自愿双向选择，乡镇政府要负起监督监管责任。县

农业农村局做好名录库入库标准、资格审查、信息录入和动态更

新等工作，各乡镇及时跟踪服务主体的服务过程和服务质量，建

立服务主体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对弄虚作假、质量不达标、农民投

诉多的服务主体，一律清出名录库，纳入“黑名单”，连续五年

不得承担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。

2.推进项目实施。各乡镇负责指导辖区内的服务主体在开展

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规范的服务合同，明确服务内容、时间、

质量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。各乡镇要加强服务价格监测和服务

合同监管，引导服务主体规范服务行为，保障服务双方的合法权

益。开展服务时，各作业环节要填写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确认单，

由作业方和农户（或委托代理人）双方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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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验收阶段

根据项目检查验收方案要求的项目检查方式、项目验收完成

时限，乡镇验收和第三方验收达到全覆盖，县级抽查验收占每个

托管主体、托管面积和托管户数的比例均达到30%以上。通过入

户调查、实地踏查和电话核查等方式，对参与农户、托管地块的

地邻、机耕手、知情者或村干部等了解生产环节实情人员，重点

围绕服务合同、作业证明单据和资金监管银行账户流水以及农户

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走访核实，确保服务面积真实。大力推进农机

端监测设备应用，旱田确保“耕、种、防、收”四个环节的监测

数据上传平台，水田确保“种、收”两个环节的监测数据上传平

台，将平台显示的作业轨迹、作业面积等数据作为项目验收依据。

县、乡两级验收完成后，由第三方及时出具验收报告，验收

结果在官方媒体公开公示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阶段

县、乡两级对项目核实验收完成后，县农业农村局按照 2025

年项目实施方案、省级拨付的资金总额和验收合格面积、县级确

定的各环节服务市场价格，测算补助标准，确定补助金额。对项

目验收结果、财政补助对象和补助资金等信息，将在县域内公共

媒体、乡和村进行公示，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作用，确保财政补

助资金补助公开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级农业农村局通过国库集

中支付系统，将项目补助资金兑付给补助对象。

（五）资金使用。要依法依规管理使用财政资金。严格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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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要求：1.财政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预算支

出缺口等支出。2.不得用于列支农业农村部门工作经费、项目支

出、培训经费等。3.坚决防止以拨代支、截留套取、挤占挪用等

问题，保障补贴资金及时、足额兑付。4.服务主体不得将承担的

项目任务再行转包，对其自营土地的作业不得纳入补助范围。5.

服务主体之间不得通过相互提供交叉作业服务获取补助资金。6.

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，不得将财政

补助资金用于支付中介费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组织实施，包括

方案制定、实施、监督、复核验收等，并做好政策典型宣传工作。

各乡镇政府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，切实承担起属地责任和主体责

任，全程监管本辖区内的农业托管服务，严防严控“假托管”、

套取骗取国家补助资金行为。如若发生上述违法行为，将追究相

关责任。

(二)强化指导督查。县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政府要加强对农

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的管理和指导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，加强调研

指导，加大监督检查频次，采取托管服务工作评价等工作方式抓

好督促落实，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，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

题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。县农业农村局做好名录库入库标准、

资格审查、信息录入和动态更新等工作，及时清退不符合要求的

服主体，及时补充、壮大服务主体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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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强化宣传引导。各乡镇要通过开展农业托管宣传活动，

让农民认知和接受农业托管。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调

动农户和服务主体的积极性，鼓励引导广大农民和服务主体积极

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大力营造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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